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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

英飞拓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2

年

2

月

7

日，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全

资子公司英飞拓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英飞拓国际

"

）增资

90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56797

万元，约合

8951

万加元），本次增资以公司超募资金进行增资。本次增资需提交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等相

关政府部门批准，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756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3,700

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每股发行价格

53.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06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3,656.39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5,403.61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出具的立信大华验字

[2010]186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扣除《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募投项目资金人民币

50,950

万元， 此次超募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4

，

453.61

万元。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1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四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5,617.26

万元。

2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

购深圳市园新纺织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36,661,878.75

元收购深圳市园新纺织

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3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8,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169258.48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余额为

127931.10

万元。

三、英飞拓国际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湾常悦道

19

号福康工业大厦

403

室

法定代表人：刘肇怀

注册资本：

540

万美元

经营范围：一般贸易

成立时间：

2008

年

12

月

11

日

股东持股比例：公司持有

100%

的股权

财务状况：经审计，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96.28

万美元，负债总额

965

美元，净资产

296.18

万美元；

2010

年度未实现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2864

美元，净利润

-2864

美元。

四、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及审批程序

1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公司将通过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国际在加拿大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加拿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加拿大英飞拓

"

）以协议收购（

arrangement

）的方式，以

5

加元

/

股的现金对价收购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

March Networks Corporation

（

TSX

：

MN

，以下简称

"

目标公司

"

）

100%

股权，目标公司

100%

股权价

值不超过

9,010.57

万加元。本次超募资金主要用于该海外收购项目。

公司拟运用超募资金

9000

万美元对英飞拓国际增资， 增资完成后英飞拓国际注册资本增加到

9540

万美元，投资总额也由

540

万美元增加到

9540

万美元，英飞拓国际公司名称、注册地址、组织形式和经营

范围不变，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进行重大资产收购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29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进行重大资产收购的行为，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建设，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收购目标公司

100%

股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证

券时报》上的公告。

3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对重大资产购买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将超募

资金用于本次收购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

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趋势，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实现目标公司与公司的

协同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

购目标公司全部股份。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公告。

4

、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 《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的全部资

金的来源，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全部事项。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

时报》上的公告。

5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及保荐代表人经核查后认为：英飞拓使用超募资金收购

加拿大公司事宜，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同意英飞拓使用超募资金通过英飞拓国际在加拿大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加拿大

英飞拓以协议收购 （

arrangement

） 的方式， 收购目标公司

100%

股权， 目标公司

100%

股权价值不超过

9,

010.57

万加元。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以及影响情况

此次增资是为了收购目标公司， 本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国际在加拿大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加

拿大英飞拓以协议收购（

arrangement

）的方式，以

5

加元

/

股的现金对价收购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

市目标公司

100%

股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

2011

年

12

月

26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

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的公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对重大资产购买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独立意见

4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加拿大上市公司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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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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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2

日以传真、邮件的

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7

日在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其中独立董事朱学峰先生、独立董事李

沐曾先生、独立董事房玲女士通过电话方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英飞拓

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该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

子公司英飞拓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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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

席董事

９

名。会议由董事长主持，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书面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信息披露延迟问题的整改方案》。

《关于信息披露延迟问题的整改方案》 详情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详情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子公司（超日洛阳、超日

九江、卫雪太阳能、超日工程）对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子公司（超日洛阳、超日九江、卫雪太阳能、超日工程）对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详

情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详情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信息披露延迟问题的整改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于对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

函》（中小板监管函【

２０１２

】第

３

号），指出公司在与日本

ＣＨＡＯＲＩ ＳＯＬＡＲ

株式会社签署

７５００

万美元的销售

合同时存在信息披露延迟的问题，公司董事会针对该项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并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开展整

改工作，现将整改方案汇报如下：

一、存在问题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超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与

ＣＨＡＯＲＩ ＳＯＬＡＲ

株式会社签署

了金额达

７５００

万美元的《

２０１２

年度销售合同》，但由于子公司信息传递延误等原因，公司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才对外披露。

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７．３

条和第

１１．１１．３

条的规定。

二、整改方案

１．

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重大事项的进度监控，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

董事会要求公司市场部、销售部、财务部等相关部门在日常经营中必须委派专人密切关注各子公司的

重大交易事项，包括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对外担保、租入或租出资产、签署合同等信息及其进度，一

旦发现事件触及公告时点则必须及时通知董事会。同时，董事会要求子公司进一步明确各重大事项报告责

任人，发生达到或可能达到信息披露标准的重大事项必须第一时间告知母公司相关部门责任人或在必要时

直接通知董事会，切实保证重大事项汇报的及时、准确、完整。公司相关经营层及各子公司重大事项报告责

任人负有及时向董事会上报子公司重大事项的责任，若未能及时上报，董事会根据公司管理制度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处罚。

２

、加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各部门责任人及各子公司重大事项报告责任人对相关法律法规

的学习，规范公司信息披露流程。

董事会将不定期安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认真、积极的态度参加深交所、证监局等监管机

构举办的各种学习培训，并自行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各部门责任人及各子公司重大事项报

告责任人进行内部培训和讨论，了解相关规则并掌握相关规则的最新变化，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同时公司将

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公司及各子孙公司的重大事项汇报流程，确保信息传递的及时、准确、完整，防止

类似本次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形再次发生。

３

、加强同深交所、证监局等监管机构的沟通。

公司在按照规则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时应该更加密切的与监管机构保持沟通。董事会要求信息披露

相关部门对可能涉及信息披露的疑惑事项及时向监管机构咨询，将问题控制在发生之前。同时，在重大事项

或者新问题出现时，也应及时向监管机构备案沟通，杜绝在相关事件进程中的信息披露不规范，从而确保能

准确、及时、完整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整改时间及责任人

以上整改方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开始实行。董事会决定成立专项整改小组，董事长倪开禄先

生是此次整改方案的第一责任人，成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市场总监、销售部经

理等，董事会秘书顾晨冬先生将协助董事长落实上述整改方案。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董事会根据

２０１２

年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情况，提出了

２０１２

年度对子公司向银

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对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提供不超

过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对上海超日（九江）太阳能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

度，合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详见《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对上海超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不

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对上海卫雪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

度，新增合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详见《关于新增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对香港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对西藏日喀则市超日国策太阳能应用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并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对超日国贸提供担保额度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对超日国贸

年度合计提供最高担保额度增加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详见《关于新增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香港超日、西

藏超日）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５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超日贸易）提供担保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１

）对香港超日下设电站项目公司

提供不超过

２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其中包括对

Ｃｈａｏｒｉ Ｓｋｙ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à ｒ．ｌ．

下属电站项目公司

提供不超过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对香港超日直属电站项目公司提供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担保额度。（详见《关于新增

２０１１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超日香港下设电站项目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９８

）（

２

）对电站项目子（孙）公司提供不超过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的欧元或美

元） 担保额度， 其中包括对

Ｇｒｅｅｎｌｅａｆ Ｃｌｅａｒ Ｓｋｉｅｓ Ｉ

，

ＬＬＣ

提供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Ｃｈａｏｒｉ

ｓｏｌａｒ ＵＳＡ

，

ＬＬＣ

提供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Ｃｈａｏｒｉ ＣＳ ｓｏｌａ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

（设立

中）提供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ＣＨＡＯＲＩ ＢＧ ＳＯＬＡＲ ＪＳＣ

（设立中）提供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担保额度，超日天华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设立中）提供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详见

《关于补充新增

２０１１

年度对电站项目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００

）

上述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１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

７０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授权事项目

前尚未到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对新收购控股子公司洛阳银电光伏材

料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详见《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对子公司（银电光伏）提供担保

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

根据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相继对控股子公司的银行融资提供了

担保额度，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地发展，公司拟在

２０１２

年继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２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各控股子公司具体额度分配如下：

１．

具体担保对象和提供的担保额度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担保公司 本次拟提供担保额度

１

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

上海超日（九江）太阳能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３

上海超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７０

，

０００

４

上海卫雪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５

洛阳赛阳硅业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２４０

，

０００

２．

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从提请股东大会自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

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３．

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事项须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１

、 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超日全资子公司）

法人代表：倪开禄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洛阳偃师市工业区

经营范围：太阳能材料、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组件、太阳能灯具、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的生产、销售、安

装。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法律法规规定须经审批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经营状况：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超日洛阳总

资产为

１

，

３１３

，

２７３

，

５５４．３５

元，净资产为

７２０

，

１６５

，

１９３．２８

元，本期净利润为

－１８

，

９４８

，

３８１．０７

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２

、 上海超日（九江）太阳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超日全资子公司）

法人代表：倪开禄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注册地址：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城西港区爱国路中段

经营范围：太阳能材料、太阳能设备、太阳能灯具、电子电器生产、销售、安装；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行

政许可凭许可证经营）

经营状况：上海超日（九江）太阳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超日九江总

资产为

３１９

，

６８９

，

３４４．２７

元，净资产为

２９８

，

７９０

，

４４１．４７

元，本期净利润为

－１

，

００７

，

３４８．１４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３

、上海超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超日全资子公司）

法人代表：倪开禄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村

２１９

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硅棒、硅片、电池片和组件批发、零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经营状况：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超日洛阳总

资产为

１

，

６４２

，

３０５

，

２４７．９７

元，净资产为

７５

，

５０２

，

９２５．７５

元，本期净利润为

２７

，

１６５

，

５３５．５９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４

、上海卫雪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超日全资子公司）

法人代表：倪开禄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杨牌路

６２８

号

９

幢

８５

号

经营范围：光电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光电材料、太阳能组件、太阳

能电池片、太阳能灯具、电子产品、电器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零售、安装，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

经营状况：上海卫雪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卫雪太阳能总

资产为

２６３

，

６９３

，

８２８．７３

元，净资产为

４９

，

５００

，

６５０．９８

元，本期净利润为

２１

，

４６４

，

１３３．７３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５

、洛阳赛阳硅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２

，

５００

万元（超日全资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法定代表人：倪开禄

注册地址：偃师市工业区北环路中段

经营范围：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

经营状况：该公司尚在筹建期。

三、担保的目的和风险评估

１

、由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处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公司又处于产能迅速扩大时期，对项目建设资

金及流动资金需求量非常大。因此，从公司经营发展实际出发，需进一步加大融资能力，通过提供担保，解决

上述公司经营中对资金的需求问题，有利于上述公司保持必要的周转资金，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能直

接或间接分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成果。

２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这些公司的经营情况稳定，且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

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相违背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担保的对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这些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

制范围内，公司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相违背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继续对上述控股子

公司提供不超过

２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同意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

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该担保事项还需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累计担保额为

９６

，

５００

万元，上述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３１．４９％

。

截至目前，股东大会授权的尚未到期的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为

７０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上

述子公司的额度为

１７

，

５００

万元， 其余子公司的额度为

５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银电光伏）。本次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继续对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２４０

，

０００

万元，若本议案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为

７８０

，

０００

万元（届时尚未到期的

２０１１

年度对上述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废止）。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子公司（超日洛阳、超日

九江、卫雪太阳能、超日工程）对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董事会根据

２０１２

年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情况，提出了

２０１２

年度子公司（超日洛

阳、超日九江、卫雪太阳能、超日工程）对公司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情况详见公告

２０１２－０１１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公告》）。

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以及同银行相关授信事宜的沟通，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

康地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在

２０１２

年对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各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情况如下：

１．

具体提供担保子公司和提供担保额度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提供担保的子公司 本次拟提供担保额度

１

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

上海超日（九江）太阳能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３

上海卫雪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４

上海超日太阳能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１８０

，

０００

２．

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

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３．

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事项须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二、提供担保的子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均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

、 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超日全资子公司）

法人代表：倪开禄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洛阳偃师市工业区

经营范围：太阳能材料、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组件、太阳能灯具、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的生产、销售、安

装。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法律法规规定须经审批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经营状况：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超日洛阳总

资产为

１

，

３１３

，

２７３

，

５５４．３５

元，净资产为

７２０

，

１６５

，

１９３．２８

元，本期净利润为

－１８

，

９４８

，

３８１．０７

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2

、 上海超日（九江）太阳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超日全资子公司）

法人代表：倪开禄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注册地址：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城西港区爱国路中段

经营范围：太阳能材料、太阳能设备、太阳能灯具、电子电器生产、销售、安装；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行

政许可凭许可证经营）

经营状况：上海超日（九江）太阳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超日九江总

资产为

３１９

，

６８９

，

３４４．２７

元，净资产为

２９８

，

７９０

，

４４１．４７

元，本期净利润为

－１

，

００７

，

３４８．１４

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３

、上海卫雪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超日全资子公司）

法人代表：倪开禄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杨牌路

６２８

号

９

幢

８５

号

经营范围：光电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光电材料、太阳能组件、太阳

能电池片、太阳能灯具、电子产品、电器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零售、安装，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

经营状况：上海卫雪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卫雪太阳能总

资产为

２６３

，

６９３

，

８２８．７３

元，净资产为

４９

，

５００

，

６５０．９８

元，本期净利润为

２１

，

４６４

，

１３３．７３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４

、上海超日太阳能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００

万元，超日持有

８９％

股份）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法定代表人：倪开禄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村

４３１

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设备及产品的设计、制造、安装，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口（企业经营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经营状况：上海超日太阳能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超日工程总资产

为

５

，

３７９

，

４２７．７３

元，净资产为

３

，

２４９

，

６７９．８８

元，本期净利润为

６２７

，

３２５．８６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目的和风险评估

子公司（超日洛阳、超日九江、卫雪太阳能、超日工程）对公司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公司筹

措资金，满足公司发展需要。为公司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子公司（超日洛阳、超日九江、卫

雪太阳能、超日工程）所提供的担保行为均基于开展公司的业务基础之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

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子公司（超日洛阳、超日九江、卫雪太阳能、超日工程）对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事项，主要是对公司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公司筹措资金，满足公司发展需要。此项议

案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子公司（超日洛阳、超日九江、卫雪太阳能、超日工程）所提供的担保行

为均基于开展公司的业务基础之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未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相违背

的情况。我们同意控股子公司（超日洛阳、超日九江、卫雪太阳能、超日工程）在

２０１２

年对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同意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

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该担保事项还需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等。

６．

会议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经济园区旗港路

７３８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子公司（超日洛阳、超日九江、卫雪太阳能、超日工程）对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刊登于本公告

日的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６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

（须加盖公司公章）或本人身份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４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请在上述会议登记时间结束前送达公司，并

电话确认。

３．

登记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经济园区旗港路

７３８

号公司证券部办公室。

４．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严佳伟、汤海虹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１８８９３１８

、

０２１－５１８８９３２８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６１７９０２

联系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经济园区旗港路

７３８

号

邮编：

２０１４０６

５．

注意事项：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

２

）股东大会工作人员将于会议开始前

３０

分钟结束实际与会人数统计，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提前到场。

（

３

）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 ），出席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

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子公司（超日洛阳、超日九江、卫雪太阳能、超日

工程）对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2

年

2

月

9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湖北金环 股票代码：

000615

公告编号：

2012-003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2

年

2

月

8

日，公司收到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传真的《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公

告》：根据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有关精神，日前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中诚海华税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联合，并经有关部门批准，联合后的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更名为众环海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后仍继续沿用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等全部资质，业务范围、办公

地址、银行账户、联系方式均不变。

根据公司

2011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并经

2011

年

5

月

18

日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

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因会计师事务所本次仅为更名，未发生主体变更情况。故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现为众环海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简介如下：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前身为财

政部中华财务咨询公司和武汉市财政局共同发起设立的武汉中华会计师事务所， 是中国大陆中部地区成立

最早、规模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也是全国第一批具有证券、期货及相关业务审计资格、金融审计资格、

国有大型企业审计资格的事务所。

600

多名具有不同专业背景和行业经验的专业人士，能够针对不同客户的

独特需求，为客户提供多元化而强有力的专业支持。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实行一体化管理，在北

京、广州等地设有分所，主要业务已覆盖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客户涵盖上市公司、大型国有企业、金融

企业、民营以及外资公司等各类组织。特别是作为

1992

年首批获取证券及期货相关审计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凭借多年积累的专业经验，已成功服务于

70

余家上市公司。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501

证券简称：鄂武商

A

公告编号：

2012-001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配股申请材料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第六届八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度配股方案的议案〉决议有效期到期自动终止并撤回公司配股申报材料的

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的公告），公司的配股申请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第

66

次会议审核，获得有条

件通过，截至本次配股申请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满之日尚未取得核准发行的批文。因公司提交中国证监

会审核的申请文件中的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且后续发展难以判断。 鉴于批准本次配股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期满，公司经过审慎的分析、论证和权衡，会商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决定待期满后

撤回本次配股申请材料。现将公司关于撤回配股申请材料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及保荐机构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配股申请文件的申请》和

《关于撤回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申请文件的申请》，申请撤回公司配股申请文件。鉴于中国证监

会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公司已于

2012

年

2

月

7

日正式撤回配股申请材料。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八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宝兴业医药生物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证

券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金公司

"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

2012

年

2

月

13

日起增加民生证券、中金公司为华宝兴业医药生物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认购代码：

240020

、

基金简称：华宝兴业医药生物）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机构的各营业网点办理华宝兴业医药生物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1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6-20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6-20

层

法定代表人：余政

联系人：赵明

联系电话：

010-85127622

联系传真：

010-85127917

网址：

www.mszq.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6198888

（

2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电话：

010-65051166

或直接联系各营业部

公司网站：

http:// www.cicc.com.cn

投资者还可通过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sfund.com

）和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电话（

4007005588

、

021-38924558

）咨询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9

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

600136

公告编号：临

2012-009

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已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上刊登了《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2

月

8

日上午

10

时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共

4

名，代表股份

44,036,56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2.16%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陈海淳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审议了以下议案：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4,036,56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通过本议

案。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4,036,56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通过本议

案。

3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4,036,56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通过本议

案。

4

、

2011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同意

44,036,56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通过本议

案。

5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44,036,56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通过本议

案。

6

、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44,036,56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通过本议

案。

7

、关于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44,036,56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新星汉宜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同意股数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通过本议案。

8

、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44,036,569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通过本议

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闵锋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9

日


